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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扬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蒙公司募投项目全面达到试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371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00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10.02 元。公司本次首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060.00

万元，扣除应支付的承销费用、保荐费用 3,500.00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

币 26,560.00 万元，另扣减信息披露费 425.00 万元（含税）、律师费 498.00 万元

（含税）、审计验资费 993.00 万元（含税）、发行手续费及材料制作费等 41.00 万

元（含税）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24,603.00 万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4 月 7 日到位，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由其于 2017 年 4 月 7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17]1493 号)。 

二、部分募投项目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部分募投项目情况 

浙江扬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8 年 5 月 17 日召

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募投项

目“5,000t/a 光引发剂系列产品建设项目”整体变更为“29,000t/a 光引发剂、医药中

间体项目”，实施地点为内蒙古阿拉善经济开发区巴音敖包工业园，项目实施主



体为扬帆新材全资子公司内蒙古扬帆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扬帆”）。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7）。 

“29,000t/a 光引发剂、医药中间体项目”原计划 2019 年 4 月 12 日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由于募投项目进行变更后建设期不到一年，公司预测无法按期完成，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将项目的

完工时间调整为 2020 年 4 月 12 日。（公告编号：2019-010）。 

由于变更后的募投项目在体量、品种等都有成倍的增加，在实施中涉及固定

资产投资、大型设备定制及安装，项目设计、工程建设、政府等其他部门审批流

程和验收手续花费较长时间，加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员工及安装施工人

员无法及时到位，导致安装已完成的建设项目联动调试及试生产备案申报进展滞

后，处于收尾阶段的项目试生产工作在原定建设期内无法完成。经公司 2020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将项目的完工时间延期到 2020 年 10 月 11 日（公告编号：2020-023）。 

（二）部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29,000t/a 光引发剂、医药中间体项目募集资金

19,563.00 万元及理财产品收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等合计数为 20,811.68 万元

均已使用完毕。为便于公司管理，公司已将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注销。 

三、部分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 

29,000t/a 光引发剂、医药中间体项目（二期工程中的 2,000t/a 苯硫酚、1,000t/a

茴香硫醚、3,000t/a 1173 光引发剂、3,000t/a TPO 光引发剂、2,000t/a BDK）已完

成工程主体建设及设备安装、调试工作，试生产方案经专家组核查通过，认为该

方案具备安全生产条件，项目将于近日组织进入试生产。 

29,000t/a 光引发剂、医药中间体项目（一期工程中的 3,000t/a 光引发剂 184

和 15,000t/a 配套中间体产品）已于 2020 年 5 月 7 日进入达到试生产要求，具体

内容详见公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截止目前，

29,000t/a 光引发剂、医药中间体项目已全部达到试生产状态，公司将陆续进入试



生产阶段。 

四、其他说明 

内蒙古扬帆 29,000t/a 光引发剂、医药中间体项目将陆续进入试产，项目全

部投产后将会大幅的扩大公司产能，丰富公司产品的品类，往上游延伸形成的产

业链将有利于公司控制成本，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 

目前，29,000t/a 光引发剂、医药中间体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到正式生产还

需要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验收，具体验收通过并取得相关批文和行政许可的时间

尚不能确定；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扬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5 日 


